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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
“三重一大”事项督查办法(试行) 

 

为更好地落实学校“三重一大”（重大事项决策、重要

人事任免、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的使用）决策制度，

确保决策的严肃性，提高决策的执行力，不断提高监督检查

工作制度化、规范化、科学化水平，根据中央和省市委有关

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督查办法。 

一、督查内容  

凡属学校重大决策、重要人事任免、重要项目安排和大

额度资金的使用，经集体讨论作出决定的事项，均适用本督

查办法。 

二、督查原则 

（一）强化担当、齐抓共管。树立 “人人都是高效督

办员” 理念，强化日常督查，建立健全内部职责明晰、分

工明确、相互配合的全员、全面、全程督查工作机制。 

（二）加强统筹、协同配合。建立健全党委办公室及督

查单位统筹，各职能部门分工负责、横向联动的督查工作机

制。 

（三）分级负责、上下联动。树立“督查一盘棋”理念，

建立健全分级负责、上下联动，一级抓一级、层层抓落实的

督查工作机制。 

（四）求真务实、注重时效。坚持问题导向，深入督查

调研，敢于触及矛盾，对问题盯住不放、督促整改，提出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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操作性的意见建议，当好参谋助手。在保证质量前提下，科

学掌握工作节奏，紧跟党委决策思路、要求和推进节点，及

时高效完成督促检查任务。 

三、督查制度   

（一）决策报告制度。会议决议或决定的“三重一大”

事项，党委书记和校长负第一领导责任，分管条线领导负直

接领导责任。由党委办公室（校长办公室）负责专项督办，

并及时将推进、完成情况向党委书记、校长和分管校领导作

汇报。学校党委要分年度向上级党组织报送执行“三重一大”

决策制度的工作总结, 校领导班子成员应当将贯彻落实本

办法的情况作为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、党风廉政建设和年度

述职述廉的重要内容。中层干部应将“三重一大”决策制度

的执行情况作为民主生活会和述职述廉的重要内容，并将贯

彻落实“三重一大”决策制度的情况，按年度向学校党委报

告。 

（二）决策落实制度。建立由党委办公室（校长办公室）、

组织人事、纪检监察、工会、审计、财务等部门参加的“三

重一大”事项常态化、长效化监管机制，采取每学期至少一

次检查和随机抽查的方式，加强对“三重一大”事项执行情

况的监督检查。  

校办、监察和审计部门根据职责权限对经济事项决策执

行情况进行督查，纪委、党办、组织部等主要负责对政治事

项执行情况进行督查，发现问题及时报告，提出纠正建议。

要加强对学校贯彻执行“三重一大”决策制度情况的日常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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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检查，并将其作为巡察、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以及学

校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重要内容，作为评价学校领导干

部的重要依据。 

（三）决策责任追究制度。学校领导干部违反本意见规

定，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“三重一大”决策制度；不执行或

擅自改变集体决定；违反议事规则，未经集体讨论而个人决

策的“三重一大”事项；讨论过程中未提供真实全面情况而

直接造成决策失误；执行决策后发现可能造成失误或损失，

能够挽回而不及时采取措施纠正，造成重大损失和严重后

果；其他违反有关规定而造成损失或导致失误的，应依法依

纪分别追究主要负责人、分管负责人和其他责任人的责任。

参与决策的与会人员表决时曾表明缓议或不同意，并在会议

记录中有明确记载的，可免予责任追究。 

四、督查程序 

（一）分解立项。由党委办公室会同学校有关部门，对

需要督查的“三重一大”事项及时进行分解立项，制定督查

工作计划，明确责任单位和落实时限。 

（二）督查督办。按照督查工作计划的时间节点和进度

要求，跟踪了解“三重一大”事项的落实情况。根据工作需

要，适时组织督查组，深入师生，开展实地督查。 

（三）催促办理。对久拖不决的问题，应及时催办，提

高督查工作效率，保证政令畅通、令行禁止。 

（四）情况通报。根据督查情况，及时汇总分析搜集反

馈的材料，形成督查通报或专报，印发至相关单位，并报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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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委。 

五、督查方法 

（一）书面督查。按照督查计划，发出督查通知书，要

求相关院部和部门提交书面报告和有关文件资料。 

（二）实地督查。到被督查院部、部门听取工作汇报，

召开座谈会，进行个别访谈、随机抽查，实地了解决策落实

情况。 

（三）经批准的其他方式。  

六、督查结果运用  

（一）对“三重一大”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，以专报、

通报等形式进行反馈。督查评估中形成的相关意见建议，转

交相关院部、部门研究落实。 

（二）督查情况作为中层以上干部年度综合考核的重要

依据。 

（三）决策贯彻落实不力的，由校党委负责同志对责任

人进行约谈，并限期整改；出现重大失误、造成重大损失的，

按相关规定问责。 

七.附则 

（一）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试行。 

（二）本办法校党委授权党委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
